
博 湖 县 财 政 局

文 件

博财农〔2025〕5 号

关于下达 2025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博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博湖县本布图镇

人民政府、博湖县查干诺尔乡人民政府、博湖县塔温觉肯乡人民

政府、博湖县才坎诺尔乡人民政府：

根据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决策部署，为推进我区巩固衔接工作稳步开展，依据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新财

振〔2025〕11 号），自治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自治区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1 号），现下达你单位 2025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资金规模详见附件）。



支出列“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并根据实际支

出方向明确至相应项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管理

指导意见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规范资金支出方向，不得随意扩

大使用范围，严禁资金用于负面清单及与巩固衔接工作无关的事

项，严禁挤占挪用、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滞留闲置资金。

二、突出资金支持重点。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强化项

目审核论证，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

展，进一步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

收，使其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强化资金绩效管理。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压实

资金绩效主体责任，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强化绩效目标审

核，做好绩效运行监控，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运用，

突出资金使用成效，确保项目资产权属清晰、运营高效、管护到

位、发挥效益。

四、做好公告公示工作。严格落实资金项目信息公告公示制

度要求，对资金分配结果、年度使用计划、支持项目、建设内容、

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及额度等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告公示，主

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透明度，促

进资金项目规范管理。

附件：1.2025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分配表

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监督电话：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监督举报电话：0996-6627737

博湖县财政局监督举报电话：0996-6622600

博湖县财政局

2025 年 5 月 9 日

抄送：审计局 本局预算股 国库股

博湖县财政局 2025 年 5 月 9 日印发



附件1
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县市 合计
提前下

达
此次下达 备注其中：调整原深

度贫困县农村道
路管护人员补助

合计 5889 4254 1635 

1 博湖县本布图镇人民政府 653.51

2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人民政府 120

3 博湖县塔温觉肯乡人民政府 431.06

4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人民政府 144

5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237.68

6 博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48.75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塔温觉肯乡2025年庭院经

济到户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木拉提·库尔班

（18699661199）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塔温觉肯乡人民政

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3 

其中：财政拨款 3.53 

其他资金 0.00 

总体
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巴财农[2025] 11号《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关于下达
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
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鼓励辖区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盘活土地等发展家庭种植果蔬，且
种植面积在0.2亩以上的,按照每亩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每户最高补助1000元，经初步统计，预计发展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总面积70.6亩。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受益脱贫户127户

。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面积 ≥70.6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贴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标准 ≤500元/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户数 ≥127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博湖县2025年“雨露计划”职业教

育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张馨文(18299798967)

主管部门 博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教育

保障中心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8.75 

其中：财政拨款 48.75 

其他资金 0.00 

总体
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
[2025]12号文件要求，政策支持实现166名农村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子女，其中:159名每人补助3000元，7名每人补助
1500元职业教育补助全覆盖。 通过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农村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农村
脱贫（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人口的就业创业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职业教育补助一学年（两学
期）人数

≥159人

享受职业教育补助一学期人数 ≥7人

质量指标 职业教育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职业教育补助发放完成时间 2025年8月25日前

成本指标

职业教育补助一学年（两学期）
标准

≤3000元/人

职业教育补助一学期标准 ≤15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脱贫（含监测帮扶对象）家
庭子女接受资助比例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学
生家长满意度

≥98.0%

受助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
学生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
2025年产业帮扶精准
到户项目（庭院经

济）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巴都木才仁
(15099234991)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人民

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0 

其中：财政拨款 4.7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4〕
41号文件及《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对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发展庭
院经济生产进行奖补。对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盘活土地等发展家庭种植果蔬（不含
庭院设施种植），且种植面积在0.2亩以上的，按照每亩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每户最高
1000元。预计庭院经济种植94亩，涉及112户，兑付补助资金4.7万元。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推
动博湖县到户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致富，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助面积 ≥94亩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4.7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助标准 ≤500元/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脱贫户户均增收 ≥419.64元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户数 ≥112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村民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种植业
到户补助项目（玉米）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孟和才次克(186996998918)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4 

其中：财政拨款 9.14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针对辖区内依法依规明确享有耕地承包权 ，耕地实际用于种植玉米作物的帮扶对象种
植面积1亩的玉米种植户给予每亩100元一次性补助，种植1409亩。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
力，受益脱贫人数107人及以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贴面积 ≥1409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前

成本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贴标准 ≤100元/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人数 ≥107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庭院经

济到户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孟和才次克(186996998918)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4 

其中：财政拨款 4.94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针对辖区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盘活土
地等发展家庭种植果蔬(不含庭院设施种植)，且种植面积在0.2亩以上的,每户给予一次性补助。预计
庭院经济种植107.3亩，受益脱贫人数188人及以上。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
动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面积 ≥107.3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贴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底前

成本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标准 ≤500元/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人数 ≥188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2025
年产业帮扶精准到户项目

（种植业）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道尔加拉(13999006543)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82

其中：财政拨款 1.382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针对辖区内依法依规明确享有耕地承包权 ，耕地实际用于种植玉米作物的帮扶对象种
植面积1亩的玉米种植户给予每亩100元一次性补助，预计种植150.91亩；节水灌溉户给予每亩30元一次性补助，预计48
亩。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受益脱贫户30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贴面积 ≥150.91亩

享受节水灌溉补贴面积 ≥48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贴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贴标准 ≤100元/亩

享受节水灌溉补贴标准 ≤30元/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户数 ≥30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2025
年产业帮扶精准到户项目

（庭院经济）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道尔加拉(13999006543)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1

其中：财政拨款 2.11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针对辖区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盘活土
地等发展家庭种植果蔬(不含庭院设施种植)，且种植面积在0.2亩以上的,每户给予一次性补助。预计
庭院经济种植42.2亩。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受益脱贫户71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面积 ≥42.2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贴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庭院经济种植补贴标准 ≤500元/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户数 ≥71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斯腾湖乡库代力克村种植

类到户产业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江剑君
(18599262701)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博斯腾湖乡

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55 

其中：财政拨款 0.55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种植面积≥1亩的玉米种植户，给予每亩100元一次性补

助，每户最高补助1000元，经初步摸排，符合拟享受玉米单产提升补助的共 3户脱贫户，补助亩数为23
亩，小计0.23万元；对辖区内脱贫户自家房前屋后、前庭后院、盘活土地等发展家庭种植果蔬（不含庭

院设施种植），且种植面积在0.2亩以上的，按照每亩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每户最高补助

1000元，经初步摸排，符合拟享受庭院经济补助的共 10户脱贫户，补助亩数为6.3亩，小计0.315万元。

共摸排13户脱贫户，共计0.545万元。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受益脱贫户

13户。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助面积  ≥23亩  

庭院经济种植补助面积                                                              ≥6.3亩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底前

成本指标
享受玉米增产补助标准                                                                                                        ≤100元/亩            

庭院经济种植补助标准 ≤500元/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项目受益户增收 ≥0.54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户数 ≥13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本布图镇2025年度产业到
户补助类庭院特色种植项

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恰格德尔加甫(13279779088)

主管部门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本布图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65 

其中：财政拨款 8.65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2号文，我镇补助种植业生产发展，主要粮作物（玉米）单产提升，补助标准：种植面积≥1亩的玉米种
植户，较2024年全县玉米单产提升2%以上的，给予每亩100元一次性补助，每户最高补助1000元。预计种植800亩，共计
8万元；支持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补助标准：县域内当年耕地深松补助区域内实施深松整地作业的帮扶对象。经验收
合格，公示无异议后，给予每亩15元一次性补助，最高补贴300元。预计耕地深松亩20亩，共计0.03万元；支持发展设
施种植，补助标准：种植面积≥1亩的一个标准棚，种菜（西红柿、辣椒）购置种苗的，按照每棚400元给予一次性补
助，经初步统计，共摸排出8个标准棚，小计补贴0.32万元；种植面积≥1亩的拱棚（不含简易小拱棚）改造提升的（棚
膜或保温被换新），按照每棚30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共摸排出10个拱棚，补贴小计0.3万元。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为脱
贫户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效益，助力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玉米单产提升补助亩数 ≥800亩

耕地深松补助亩数 ≥20亩

购置种苗设施大棚补助数量 ≥8座

改造提升拱棚补助数量 ≥10座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本布图镇2025年度产业到户补助类庭
院特色种植项目补助发放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玉米单产提升补助标准 ≤100元/亩

耕地深松补助标准 ≤15元/亩

购置种苗设施大棚补助标准 ≤400元/座

拱棚改造补助标准 ≤300元/座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户数 ≥123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本布图镇2025年脱
贫劳动力及监测对象外出

务工一次性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恰格德尔加甫
(13279779088)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本布图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 

其中：财政拨款 5.00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1号；《关于
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预算的通
知》巴财农〔2025〕12号文，我镇对当年连续务工就业3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帮扶对象中，疆外按照每人
2000元的补助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
一次性补助。对地区内跨县（含兵团）的，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若同时符合
几类情况则按照符合情况的最高补贴金额执行 ，不可重复享受。省外务工4人，兑付补助资金0.8万元；
省内州外务工31人，兑付补助资金3.1万元；县外州内务工55人；兑付补助资金1.1万元。共计5万元；总
计受益90人。项目实施鼓励脱贫人口外出务工，改善脱贫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年收入水平，提升农
民群众的幸福感。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脱贫人口省外务工人数 ≥4人

补助脱贫人口省内州外务工人数 ≥31人

补助脱贫人口县外州内务工人数 ≥55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前

成本指标

省外务工补助标准 ≤2000元/人

省内州外务工补助标准 ≤1000元/人

县外州内务工补助标准 ≤2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脱贫人口就业人数 ≥9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塔温觉肯乡2025年脱贫劳
动力外出务工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木拉提·库尔班

（18699661199）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实施单位

塔温觉肯乡人民政
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44 

其中：财政拨款 5.44 

其他资金 0.00 

总体
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 11号、《关于下达
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
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在过渡期内当年对16岁以上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
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务工补助，按照每年20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助，预计务工人数8人。在过渡期内当年
对16岁以上省内州外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务工补助，每年按
照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助，预计务工人数24人。在过渡期内当年对16岁以上县外州内务工且稳定就业3
个月及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务工补助，每年按照2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助，预计务
工人数72人，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疆外务工人数 =8人

补助州外疆内务工人数 =24人

补助县外州内务工人数 =72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县外州内务工补助标准 ≤200元/人

州外疆内务工补助标准 ≤1000元/人

疆外务工补助标准 ≤20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口数 ≥104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
2025年脱贫劳动力及
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一

次性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巴都木才仁
(15099234991)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社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人民

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44 

其中：财政拨款 3.44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
11号；《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对当年连续务工就业3个月以上的
外出务工帮扶对象中，疆外按照每人2000元的补助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疆内跨地州市
（含兵团）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对地区内跨县（含兵团）的，按
照每人200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若同时符合几类情况则按照符合情况的最高补
贴金额执行，不可重复享受。省外务工6人，兑付补助资金1.2万元；省内州外务工17人，兑付
补助资金1.7万元；县外州内务工27人；兑付补助资金0.54万元。（以上受助脱贫人口，可依
据实际情况做人员增加或减少）。共计3.44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引导和支持脱贫户、监测对象
劳动力外出务工，促进脱贫户、监测对象稳定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跨省外出务工人数 ≥6人

补助省内州外务工人数 ≥17人

补助州内县外务工人数 ≥27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跨省就业外出务工补助标准 ≤2000元/人

省内州外务工补助标准 ≤1000元/人

州内县外务工补助标准 ≤2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数 ≥5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脱贫劳动力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外出务

工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孟和才次克(186996998918)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58 

其中：财政拨款 7.58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按照《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1号文件及《关于下达2025年自
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
求，我乡针对在过渡期内当年对16岁以上外出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外出
务工补助。根据2025年外出人员务工补助情况，预计县外州内69人；州外疆内42人；疆外10人，。通过该项目的实施鼓
励脱贫人口外出务工，改善脱贫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年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县外州内出务工人数 =69人

州外疆内出务工人数 =42人

疆外外出务工人数 =10人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底前

成本指标

县外州内出务工补贴标准 ≤200元/人

州外疆内出务工补贴标准 ≤1000元/人

疆外外出务工补贴标准 ≤2000元/人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数 ≥121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2025
年脱贫劳动力及监测对象
外出务工一次性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道尔加拉(13999006543)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62 

其中：财政拨款 3.62 

其他资金 0.00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针对在过渡期内当年对16岁以上外出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
三类监测对象）进行外出务工补助。根据2024年外出人员务工补助情况，预计县外州内26人；州外疆内15人；疆外8人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鼓励脱贫人口外出务工，改善脱贫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年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县外州内出务工人数 ≥26人

州外疆内出务工人数 ≥15人

疆外外出务工人数 ≥8人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贴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30日前

成本指标

县外州内出务工补贴标准 ≤200元/人

州外疆内出务工补贴标准 ≤1000元/人

疆外外出务工补贴标准 ≤2000元/人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数 ≥49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博斯腾湖乡2025年脱贫劳动

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江剑君
(18599262701)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
实施单位

博湖县博斯腾湖乡
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90 

其中：财政拨款 0.9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5]11号、《关于下达

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

巴财农[2025]12号文件要求，我乡按照自主、自愿申报原则对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信息系统管理，有发展条件、发展愿望的帮扶对象，对当年连续务工就业3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帮扶对象

中，疆外按照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补助；对地区内跨县（含兵团）的，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若同时符合几类情况
则按照符合情况的最高补贴金额执行，不可重复享受，共摸排16人，合计0.9万元。通过落实以奖代补政

策，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内生动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跨省外出务工人数  =1人

补助省内州外务工人数  =5人

补助州内县外务工人数                                                              =10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兑现补助完成时限 2025年11月底前

成本指标

跨省外出务工补助标准 ≤2000元/人              

省内州外务工补助标准 ≤1000元/人

州内县外务工补助标准 ≤2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口数 ≥16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0%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博湖县特设岗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
[2025]12号文件要求，对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年满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366名从事特设岗的脱贫劳动力给予补贴，补贴
标准每月500元/人，共计198.45万元，其中319名按照全年500元/月标准享受补贴，小计金额191.4万元；新增的47名人员则按
照500元/月的标准补贴3个月，小计金额7.05万元，鼓励脱贫劳动力从事特设岗工作，改善脱贫劳动力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年收
入水平，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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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罗克曼·如则
(13579037617)

实施单位 博湖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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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预算的通知》巴财农
[2025]12号文件要求，对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年满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366名从事特设岗的脱贫劳动力给予补贴，补贴
标准每月500元/人，共计198.45万元，其中319名按照全年500元/月标准享受补贴，小计金额191.4万元；新增的47名人员则按
照500元/月的标准补贴3个月，小计金额7.05万元，鼓励脱贫劳动力从事特设岗工作，改善脱贫劳动力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年收
入水平，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特设岗补贴人数 ≥319人

全年特设岗补贴次数 =12次

特设岗新增人员 ≥47人

特设岗新增人员补贴次数 ≥3次

特设岗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特设岗补贴发放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底前

特设岗补贴标准 500元/人/月

带动脱贫劳动力受益人数 ≥366人

受益人口满意度 ≥98.0%


